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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政府关于明确土地整
理成本核算与支付管理有关事项

的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文字解读

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》（财综

《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政府关于明确土地整理成本核算与支付

管理有关事项的意见（意见征求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由新城

区城中村和棚户区事务改造中心（以下简称中心）负责起草。中心

书面征求了资规新城分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、区住建局、区财

政局和区税务局及其上级部门的意见，并请区政府法律顾问审核形

成意见。在此基础上，中心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

〔2006〕68 号）、

《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办发

〔2006〕100号）、《西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》（市

政府令〔2020〕141号）、《西安市集体土地上棚户区（城中村）

改造项目以改造综合成本核算改造综合用地操作规程和补充意

见》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中村（棚户区）改造项目遗留问题处置

工作的通知》（市政办发〔2021〕57号）、《关于明确国有土地使

用权出让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后预算科目、级次及分成比例有

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市财函〔2021〕2448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明确

我市城中村（棚户区）改造项目规划土地手续办理有关问题的指

导意见的通知》（市资源发〔2022〕124号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政策为依据，结合新城区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项目实际，制定了

《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政府关于明确土地整理成本核算与支付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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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有关事项的意见（试行）》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
2021年 12月 17日，市政府办公厅下发《关于进一步做好

城中村（棚户区）改造项目遗留问题处置工作的通知》（市政办

发〔2021〕57号），《通知》中规定 2014年 9月 30日《西安市

棚户区改造管理办法》出台后，取得市城改部门改造方案批复（初

次方案批复）的城棚改项目和其他城棚改项目，开发用地采取招

标、拍卖，挂牌方式供应，按照全地价标准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。具体情况由所在区县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解释，在土地

招拍挂文件中予以标注。土地出让前，由区县政府、开发区管委

会按照国家、陕西省和西安市有关规定对土地一级整理费用进行

核算。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区级收入，由各区县政府、开发区管

委会自收自支，分期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应优先返还土地一

级整理成本。具体操作规程由各区县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制

定。国家和省市相关计提按照现行政策执行。

为进一步规范和推进新城区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工作，妥善

解决棚户区（含城中村等）改造项目土地整理费用核算和支付问

题，中心代拟起草了《关于明确土地整理成本核算与支付管理有

关事项的意见（试行）》。

二、起草的依据

中心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中村（棚户区）改造项目遗留

问题处置工作的通知》（市政办发〔2021〕57号），起草了《关



-3-

于明确土地整理成本核算与支付管理有关事项的意见（试行）》。

在核算范围方面，严格按照《关于印发<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

支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06〕68号）、《关于规范国有土

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6〕100号）和《西

安市集体土地上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项目以改造综合成本核算

改造综合用地操作规程和补充意见》相关规定予以确定；在支付

规定方面，严格按照《关于印发<关于进一步明确我市城中村（棚

户区）改造项目规划土地手续办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

（市资源发〔2022〕124号）相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起草过程

为进一步规范和推进新城区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工作，妥善

解决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项目土地整理成本核算和支付问题，加

快土地手续办理。中心代拟了《意见》，分别于 7月 2日和 7月

12日向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、区税务局、区住建局和资源规划

新城分局征求意见,结合各部门意见反馈情况，中心完善了《意

见》，并于 7月 14日—7月 20在区政府网站上向社会公众征求

意见，再次完善后向区政府请示审议《意见》。7月 22日分管区

长批示请涉及部门征求市级部门意见，中心归集吸纳，8 月 10

日完善市级部门意见。8月 16日区政府召开专题会，区政府法

律顾问、区司法局以及有关部门对《意见》进行了评估论证，并

出具了法律意见书。9 月 1 日通过区政府常务会审定。9 月 26

日报区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，10月 8日司法局出具合法性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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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意见书。

四、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

见附件 1、2和 3

附件：1.关于土地一级整理成本核算与支付管理有关事项的

意见反馈情况统计表（第一次）

2.关于土地一级整理成本核算与支付管理有关事项的

意见反馈情况统计表（第二次）

3.关于土地一级整理成本核算与支付管理有关事项的

意见反馈情况统计表（征求市级部门意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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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关于土地一级整理成本核算与支付管理有关事项的意见

反馈情况统计表（第一次）

序号 单位名称 意见反馈情况 是否采纳 备注

1 资规新城分局

土地出让收入市、区分成相关内容与市

财函〔2021〕2448号文件中第二条第

二款第三项内容不符，请区城棚改中心

斟酌修改

采纳

2 区财政局

土地一级整理成本与返还整理有关事

项属于新业务，各部门对各自职责尚不

明确，建议该意见补充完善各单位职

责、进一步明确细化程序后再次征求各

部门意见

采纳

为确保评审的公平公开公正性，建议将

“四、审核程序”中“（一）由区城棚

改中心中心和项目投资主体共同委托

有资质的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...”修

改为“（一）由区城棚改中心通过公开

招标的方式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会计

师事务所..."

部分采纳

采纳委托单位为区城棚

改中心，未采纳通过公

开招标方式聘请，修改

为区城棚改事务中心负

责按照相关程序委托有

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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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虑到在土地一级整理成本审核阶段

城棚改委托的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出

具的审核报告已具有法律效力，财政部

门不再对土地一级整理成本认定组织

评审。建议将“四、审核程序”中

“（三）区财政局组织对审核报告相关

内容进行评审。”删除

不采纳

3 区审计局 无意见

4 区住建局 无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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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土地一级整理成本核算与支付管理有关事项的意见

反馈情况统计表（第二次）

序号 单位名称 意见反馈情况 是否采纳 备注

1 区财政局

建议将“五、工作程序”中“（二）

完成审核报告评审。对审核报告相关

内容进行评审。”删除。

不采纳

建议将“六、工作职责”中“（二）

区财政局负责对审核报告进行评审，

并按照土地一级整理成本返还协议约

定情况向投资主体进行返还。”修改

为“（二）区财政局根据审核报告结

果和区政府审定意见，按照土地一级

整理成本返还协议约定情况向投资主

体进行返还。”

不采纳

2 区审计局

将区审计局负责对此项工作实施审计

监督，并对有异议的项目提出审计意

见调整为区审计局负责对此项工作履

行审计程序，实施审计监督

采纳

3 区住建局 无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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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区税务局 无意见

5 资规新城分局 无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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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关于土地一级整理成本核算与支付管理有关事项的意见

反馈情况统计表（征求市级部门意见）

序号 单位名称 意见反馈情况 是否采纳 备注

1 资规新城分局

市资源规划局建议两个文件

在文字表述中尽量规避“审

核”和“返还”

采纳

市资源规划局建议《土地整理

费用返还协议》中第三条第三

款第二项中，甲方直接负责移

交给宗地竞得人内容

采纳

市资源规划局建议《关于明确

土地整理成本与返还管理有

关事项的意见》中增加实物安

置成本内容

采纳

2 区财政局

市财政局建议将“五、工作程

序”中“（二）完成审核报告

评审。对审核报告相关内容进

行评审。”删除。

采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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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财政局建议将“六、工作职

责”中“（二）区财政局负责

对审核报告进行评审，并按照

土地一级整理成本返还协议

约定情况向投资主体进行返

还。”修改为“（二）区财政

局根据审核报告结果和区政

府审定意见，按照土地一级整

理成本返还协议约定情况向

投资主体进行返还。”

采纳

3 区司法局

《请示》中土地使用权出让金

为区级收入与《意见》中土地

出让收入为市区共享收入表

述不一致，建议按照《西安市

棚户区改造管理办法》的规

定，严格表述，依法实施。

采纳

《协议》中“违约责任”、

“乙方义务”内容过于简单，

若后续发生纠纷、守约方据此

主张权益的效力不强。建议一

是就乙方履约义务的期限等

采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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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详细规定，二是可根据违

约的不同情形就损失的计算

或评估方法加以详细约定，便

于具体操作。

4 区审计局 无意见

5 区税务局 无意见

6 市城（棚）改事务中心 无意见




